

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审批意见：


鼓环评﹝2020﹞002号


福州中基元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报送的《中基元滤波器生产组装环境影响报告表》（以下简称《报告表》）及相关审批材料收悉，现提出审批意见如下：


根据《报告表》评价结论，同意福州中基元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在福州市鼓楼区软件大道89号福州软件园C区52号楼2层内进行中基元滤波器生产组装，租赁面积864㎡，年产80万只滤波器。


二、该项目应落实《报告表》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措施，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1、本项目清洗废水经混凝沉淀处理后，与生活污水一同经化粪池处理达到《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表4中三级标准后，排入市政污水管网纳入祥坂污水处理厂统一处理。


2、企业在日常运营过程中应采取消声降噪措施，确保噪声排放达到《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2类功能区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限值：昼间≤60dB,夜间≤50dB。


3、本项目生产过程中的废气主要为焊接烟尘、灌封固化有机废气，以及预烧、烧结工序产生的废气。焊接废气经集气收集后采用焊烟净化装置处理、清洗废气和灌封废气经集气收集后进入活性炭吸附装置处理、烧结废气经集气收集后采用滤筒式脉冲袋式除尘器及活性炭吸附装置处理，确保废气达到《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中表2的二级标准及无组织排放浓度限值（排放浓度≤120mg/m3，排气筒15m时，排放速率≤3.5kg/h，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1.0 mg/m3）、非甲烷总烃达到《工业企业大气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DB35/1782-2018)表1的排放限值（有组织排放浓度≤100mg/m3）后，引至楼顶排放。


4、项目运营后产生的固体废物主要包括一般固体废物、危险固体废物。项目现有危废暂存间用以收集，废活性炭、废酒精残液等定期交由有资质的单位处理；一般固体废物中，不合格小体积滤波器可出售给废品回收单位，生活垃圾由环卫部门统一处理。包装桶由供货厂家在送货时直接回收，不作为固体废物管理。


三、项目应严格落实环保“三同时”制度，项目建成后应按规范开展竣工环保验收，并按规定公开、登记相关信息。


四、我局委托福州市鼓楼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大队组织开展该项目“三同时”监督检查和环保日常监督管理。








                                                 （公 章）


2020年8月5日


经办人：郑佳雯 柯文琪                                        


联系人：陈文哲  











